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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新发布的政府
会计具体准则解读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以下
简称《改革方案》），加快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继2015年10月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后，财政部在2016年7月6日正式发布了首批四项政府会计具体准则：《政府会计准则第1号——存
货》、《政府会计准则第2号——投资》、《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和《政府会计准则第4
号——无形资产》（以下简称“四项具体准则”），分别就政府会计主体如何对存货、投资、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进行了系统性规范。

四项具体准则的主要特点

� 全面采用权责发生制：	
依据《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的四项具体准则在相当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
会计处理上采用权责发生制。例如，要求将所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按照用途计入当期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改变
了原先在收付实现制模式下一些政府会计主体将所提折旧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或资产基金）的做法。

� 充分考虑政府会计主体特点：
四项具体准则没有完全照搬照抄企业会计准则，而是兼顾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形成与政府
会计主体特点和面临环境基础相适应的规范。例如：固定资产处置收入扣除相关处置税费后的差额为净收益时，
要求将该差额按规定作应缴款项处理；对于接受捐赠的资产，其成本应当依次按照相关凭据注明的金额、评估价
值、市场价格和名义金额四个层次判断确定；对外投资区分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分别进行会计处理等。

� 一些操作进行了适当简化：
基于政府会计核算现状及政府会计人员对权责发生制会计的接受程度，出于切实可用和简便易行的考虑，适当简
化了一些会计处理规定。例如，不要求对资产计提减值；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长期股权投资以权益法做后续
计量时，无需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等。

� 一些特定类型资产做了范围排除：
考虑到一些政府会计主体所涉及特定类型资产的使用目的、管理方式与其他资产存在较多差别，以及规模庞大或
核算复杂等原因，四项具体准则专门对相关特定类型资产进行了范围排除，例如：存货准则不包含政府储备物资
和收储土地；投资准则不包含PPP模式所涉及的政府投资；固定资产准则不包含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自
然资源等。对于这些特定类型资产，财政部未来将相应另行制定（或者研究是否制定）相关具体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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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展

按照《改革方案》的要求，财政部从2016年起将陆续制定发布政府会计具体准
则及应用指南，并力争在2020年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四
项具体准则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除上述四项正式发布的具体准则外，截止目前，财政部已经相继启动政府公共
基础设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政府或有事项、租赁、土地、政府储备物资、政府
收入、政府成本费用等项目的具体准则研究工作。此外，为便于政府会计主体有
效实施《基本准则》和相关政府会计具体准则，财政部还同时启动了《政府会计
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研究制定工作。上述大部分相关具
体准则和制度的讨论稿已经基本形成，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公开征求意见，
并在后续成熟后陆续发布。

随着更多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在不久将来的陆续颁布，我国将逐步建立起统一、
科学、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同时，伴随这些政府会计准则的有效落实，我
国将逐步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以实现更好满足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促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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